
切  結  書  

 
本 人   ，  

基 於  因 素 ，  

未 能 於 規 定 時 間 備 齊 獎 學 金 申 請 文 件 ， 擬 於 校 方

核 發 入 學 錄 取 通 知 書 後 ， 立 即 於  2 0 2 6  年  5 月  

1 0 日 前 補 正 申 請 資 料 。 本 人 願 意 遵 守 中 華 民 國 扶

輪 米 山 會 奬 學 金 申 請 規 定 。  

 

此 致  

中 華 民 國 扶 輪 米 山 會  

 

 

立 切 結 書 人 :  〈 簽 名 〉  

電 子 郵 件 信 箱 :  

聯 絡 電 話 :  

 

 

 

2 0 2 6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此 部 分 自 行

書 寫  


